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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商标领域典型案例 

案例 1：判赔 4000 万！“施耐德电气”诉“施耐德电梯”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

争案终审宣判 

2024 年 2 月 7 日，江苏高院就“施耐德电气”诉“施耐德电梯”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

争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苏州中院认定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并判赔 4000万元的一审判决。 

施耐德电气一审起诉认为，第 9 类“断路器、开关”等商品上的“施耐德”构成驰名，

施耐德电梯在第 7 类电梯商品上构成商标侵权，企业字号及域名构成不正当竞争，索赔

124447400元及合理支出费用 15万元等。 

一审法院认定原告第 9类“施耐德”构成驰名商标，被告施耐德电梯公司构成商标侵权，

同时被告将“施耐德”用于企业名称以及使用 www.schneider-elevator.cn 和

www.schneider-elevator.com 域名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2011 年至今，施耐德电梯公司

营业收入达 8亿元。根据电梯行业相关公司的年报，行业平均毛利润为 29%，扣除相关费用,

利润率也应该高于 5%，故确定施耐德电梯公司的利润率应不低于 5%。品牌贡献度方面，结

合本案实际及涉案商标为驰名商标，确定品牌贡献度占比 50%，以上计算得出数额为 2000万

元，再依法适用一倍的惩罚性赔偿，最终确定施耐德电梯公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赔偿数额为

4000万元。 

二审法院认为，基于施耐德电梯公司属于以侵害涉案权利商标及“施耐德”字号为业的

企业，在确定侵权获利时更应参考毛利率，而不是营业利润率。电梯行业上市公司年度平均

毛利率为 29%，按其从低主张的 20%计算，侵权获利达 1.18亿元；如果按施耐德电梯公司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反映的平均利润率 5%计算，侵权获利亦有

2955万元等。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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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商品来源不同、境内外商标权人不同构成平行进口吗？ 

2024年 1月 31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广州奥提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被

告重庆贝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作出判决，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中，奥提瓦公司据以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为第 25792637号“ ”、第 25797592

号“ ”、第 61116472 号“ ”、第 61114540号“ ”商标，上述商

标尚属有效期限内，奥提瓦公司作为上述商标的专用权人，取得对侵犯上述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诉权。奥提瓦公司虽将其在中国注册的纽瑞优 NEURIO 相关商标授权纽瑞贸易公司在中国

范围内独占使用，被许可人纽瑞贸易公司对侵权行为没有提起诉讼，奥提瓦公司作为注册商

标专用权人，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经审理，被诉侵权产品属于原告涉案注册商标核定使用范围内的商品，被诉侵权标识与

原告所注册的商标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构成商标相同。但是，根据“掌上海关”APP 扫码溯

源的结果显示，案涉产品为正品。其次，SUNNYA公司为案涉商标的海外商标权人，贝购公司

销售的案涉产品具有案外人 SUNNYA 公司的授权，且案涉产品是由贝购公司采取跨境电商的

采购方式向 SUNNYA 购入，其产品来源与奥提瓦公司产品来源相同，获取方式合法，在案证

据足以认定贝购公司产品来源合法。再次，在案证据亦指明贝购公司已针对案涉产品的来源

以及授权情况进行了审查，贝购公司已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并不存在侵权的故意。 

因此，法院认为，案涉商品是贝购公司通过平行进口方式取得的正品，被告的店铺中明

确介绍案涉商品具有 SUNNYA 公司官方授权书，案涉商品罐体上的生产商、溯源码等信息亦

可明确该产品的来源，并不会导致消费者对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未损害商标的识别功能；

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案涉被诉行为影响了案涉商标对商品质量的保证功能或产生丑化、淡

化案涉商标商誉的后果，并未损害商标的质量保证功能和承载商誉功能。在现有证据能够证

明被诉侵权产品为正品且为正规渠道购入的情况下，原告主张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侵

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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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被诉侵权商品系“一件代发”？某科技公司成功维护其商标权利 

2024年 2月 21日，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宿迁京之某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万

普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作出判决：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清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经查明，万普某公司系第 188xx011号“ ”、第 188xx957号“ ”注册商标

专用权人，该商标尚处于注册有效期内。京之某公司未经万普某公司授权，销售的手机后盖

印有“ ”“ ”标识，与万普某公司的第 188xx011号、第 188xx957号注册商标

相同，但经万普某公司鉴定，该手机后盖并非万普某公司生产，京之某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

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的合法来源，故一审法院认定京之某公司的行为侵犯了万普某公司的涉

案商标专用权，京之某公司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本案中，京之某公司上诉称被诉侵权商品系“一件代发”，有可能是上家误发了带有

“ ”“ ”商标的商品，其不构成侵权，对此，法院认为，京之某公司作为销售

经营者，应当对其所销售商品负责，“一件代发”的发货模式并不影响其侵权行为成立，故

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商标知名度、京之某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经营规模以及万普

某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定京之某公司赔偿万普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

权合理开支共计 7000元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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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手机地图上使用权利人商标，属于商标性使用！法院二审改判 

2024年 2月 26日，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四川骥邦商贸有限公司与岳池县裕民

加油站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岳池县裕民加油站于判决生效日之

日起十日内赔偿四川骥邦商贸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

5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裕民加油站成立于 2006年，早于骥邦商贸公司，且在当地有一

定影响，二者商标即或相似，骥邦商贸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裕民加油站在骥邦商贸公司

注册案涉商标后才使用“中州石油”名称及图案；其次，骥邦商贸公司第 21415831 号注册

商标指定或核定使用的部分服务与裕民加油站属于相同或类似服务，但骥邦商贸公司第

21415831号“ ”注册商标与裕民加油站站内标注的“中州石油”字样，双方商

标文字构成不同，呼叫及商标整体视觉效果均具有一定区别，并不会构成使用相同或类似

服务商的近似商标。 

经二审法院查明，已经生效的公证文书证明裕民加油站使用了包含“中川石油”字样

的名称。商标的核心功能是识别商品和服务的来源，而裕民加油站此行为意在招揽顾客，

起到了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性使用行为。根据商标法规定，未经商标注

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

为。虽然裕民加油站成立时间早于骥邦商贸公司提出商标申请的时间，但未提供其在成立

之初或早于骥邦商贸公司申请商标注册的时间使用了“中州石油”或“中川石油”标识并

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证据，不符合在先使用抗辩的构成要件。 

因此，裕民加油站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侵犯了骥邦商贸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法院酌情认定岳池县裕民加油站赔偿骥邦商贸有

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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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案涉公证书程序合法有效，樱花卫厨公司商标被侵权！ 

2024年 2月 7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县红日厨卫门市部、樱花卫厨（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作出二审判决：上诉人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的上诉请求不

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樱花卫厨公司成立于 1994年 4月 12 日，注册资本 3.2 亿元，经营范围为生产热水器、

燃气灶、吸油烟机和其他厨房器具等。樱花卫厨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第

8574249号“ ”注册商标，有效期为 2011年 8月 28日至 2021年 8月 27日，经续展

有效期至 2031年 8 月 27 日。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项目第 11类：燃气热水器；水龙头；水

槽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侵害商标权纠纷。樱花卫厨公司系第 8574249号“ ”注册

商标的权利人，上述商标目前处于有效期内，其享有的商标专用权应受法律保护。本案的被

诉侵权产品为水槽，与第 8574249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同类，且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

销售的侵权产品上标注的为“樱花”，与樱花卫厨公司注册商标中主要识别部分“樱花”一

致，容易使相关公众对产品来源产生误认，故被诉侵权产品属于侵犯樱花卫厨公司注册商标

的产品。 

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上诉称，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条显示为普通货物，未显示系樱花产品；

其次，被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不能证明上诉人销售的货物为樱花产品，无法证明公证员是当

场取证，也不能证明涉案产品是在上诉人的门市购买。退一步讲，即使公证员到场取证，但

因公证员在购买过程中隐瞒真实身份、以第三方的名义购买，属于为恶意诉讼进行的取证。

因此公证程序不合法，公证书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二审法院认为，公证书是公证机构依法出具的法律文书，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主张案涉公证书程序违法

无效，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综合考虑本案涉案注册商标所具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上

诉人侵权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经营规模和方式以及被上诉人为制止侵权行为

所付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认定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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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商标领域典型案例判决书 

1.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与苏州施耐德电梯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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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州奥提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重庆贝购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案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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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宿迁京之某商贸有限公司、深圳市万普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二

审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3）苏 13民终 41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宿迁京之某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 

法定代表人：汤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男，该公司监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万普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实际经

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杨某，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镇宇，福建泰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宿迁京之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之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万普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普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

（2023）苏 1322民初 6205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3年 11月 29日立案

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审

理，于 23年 12月 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京之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到

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万普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京之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万普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万普某公司承担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京之某公司未销售过带有万普某公司注册商标的商

品，不构成侵权。网店中展示的产品图片上未标注商标，涉案保全到的商品系“一件代

发”，有可能是错发。2．万普某公司未提供其受到损失的证据。京之某公司没有给万普某

公司造成损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万普某公司书面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案涉侵权网店系京之某公司开设，其销售被诉侵权商品的事实经公证保全固定，

证据确凿。一审判决适用法定赔偿酌定赔偿数额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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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普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京之某公司立即停止销售侵犯万普某公司

第 188xx011号“ ”、第 188xx957号“ ”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销毁

库存侵权产品等；2．京之某公司赔偿万普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开支

共计 30000元。后在一审诉讼中，万普某公司撤回第 1项诉讼请求，并变更第 2项诉讼请

求中的赔偿金额为 1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关于权利基础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万普某公司注册了第 188xx957号“ ”商

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9类，包括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用套、智能手机用壳等，注册有效

期限为 2017年 2月 21日至 2027年 2月 20日。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万普某公司注册了第 188xx011号

“ ”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 9类，包括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用套、智能手机

用壳等，注册有效期限为 2017年 6月 7日至 2027年 6月 6日。 

万普某公司为证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提供了人民网、网易科技新闻、驱动中国、新浪

科技新闻、新华报业网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京东、天猫、拼多多旗舰店截图等，京之

某公司对其真实性及证明事项予以认可。 

二、关于侵权事实 

天津市泰达公证处依知信合（厦门）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委托的代理人江波、孟原

申请，办理证据保全公证。江波于 21年 12月 26日，通过天津市泰达公证处“泰达 e证”

存证平台，对其在网络上购买相关涉嫌侵权商品的过程及孟原于 21年 12月 23日、2022

年 1月 5日在公证处拆开邮件、查看邮件内物品的过程进行实时保全，保全取得的证据文

件实时存入公证处服务器，交由公证处保管，证据文件自生成之时起未被修改，与当日当

时页面内容相符。天津市泰达公证处出具了（2022）津泰达证字第 8xx号公证书对公证事

实予以证明。 

公证书及所附截图显示：京东网店“某风格手机配件旗舰店”系京之某公司经营。取

证人员在该网店下单购买了“某风格适用一加 7T手机后盖 OnePlus7T手机 HD1900后盖

pro后盖”商品链接中的“1＋7T【冰际蓝】单后盖”型号商品 1件，支付货款 130元、运



 

 

 64 

费 10元，合计 140元。该商品链接页面显示“累计评价 20”。该店铺内还有“某风格一

加 7Pro玻璃后盖 OnePlus6 原背屏 1＋6电池盖 6t后屏七 8透明……”的商品链接，页面

显示售价 129元，“已有 50 人评价”。后快递工作人员将一投递单编号为

YT61868xxxxx173的邮件包裹（快递单上显示的快递公司：圆通速递）送到公证处，公证

员于 21年 12月 21日代为接收了该邮件并保管在公证处。经公证员与公证员助理现场检

查，该邮件外观无破损、拆封痕迹。孟原于 21年 12 月 23日、2022年 1月 5日来到公证

处，在公证员及公证员助理的监督下，对公证处保存的前述邮件进行确认，并对内装物品

进行查看。后由公证处工作人员使用公证处封条对该邮件重新进行封存。 

万普某公司当庭提交上述封存物品，经一审法院及当事人依法确认公证处封条完好

后，万普某公司当庭拆封，取出被诉侵权产品蓝色手机后盖一件，该手机后盖外侧中间位

置有“ ”标识，与万普某公司的第 188xx957号注册商标相同，下方有“ ”

标识，与万普某公司的第 188xx011号注册商标相同。万普某公司陈述被诉侵权产品并非其

生产，与正品的区别点为：正品手机后盖内侧贴有万普某公司的产品溯源码，而被诉侵权

产品没有。万普某公司另陈述，其不单独销售手机配件，如果消费者需要维修手机，均需

返厂维修。京之某公司陈述其所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是通过网上查询到位于深圳市××北

的卖家，通过电话联系，由卖家以“一件代发”方式供货，因时间较久无法提供卖家信

息。 

三、关于损害后果 

京之某公司陈述涉案网店已于 22年 3月关闭，万普某公司予以认可，万普某公司当庭

撤回第 1项诉讼请求。 

万普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其按法定赔偿标准主张经济损失和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

付的合理开支共计 10000元，其中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律师费 5000元，

购买侵权产品 130元，公证费 1000元。但万普某公司未就赔偿金额提供证据。 

京之某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未就其实际销量、销售金额、侵权获利等提交证据。 

四、其他事实 

京之某公司成立日期为 2020年 8月 5日，经营范围为“……移动终端设备销售……通

信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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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认为： 

万普某公司系第 188xx011号“ ”、第 188xx957号“ ”注册商标专用权

人，该商标尚处于注册有效期内，其商标权利人的商标专用权应受法律保护，任何个人或

企业均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犯商标权利人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京之某公司未经万普某公

司授权，销售的手机后盖印有“ ”“ ”标识，与万普某公司的第 188xx011

号、第 188xx957号注册商标相同，但经万普某公司鉴定，该手机后盖并非万普某公司生

产，京之某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的合法来源，故一审法院认定京之某

公司的行为侵犯了万普某公司的涉案商标专用权，京之某公司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

失等民事责任。 

双方当事人均陈述涉案网店已经关闭，万普某公司撤回要求京之某公司停止侵权的诉

讼请求，不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 

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

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

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

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

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

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

情节判决给予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万普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侵权行

为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京之某公司因侵权而获得的利益及万普某公司的商标授权使用费等

方面的证据，一审法院综合考量原告商标的知名度、被告的主观过错、被告的侵权情节

（销售数量、价格、利润等）、经营规模等因素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开支等

因素，依法酌定京之某公司的赔偿数额为 7000元，对于万普某公司主张过高部分，一审法

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第七项、第六十

三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

六条之规定，判决：一、京之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万普某公司经济损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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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理开支共计 7000元；二、驳回万普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减半收取计 25元，由京之某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有相关证据证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京之某公司是否侵害了万普某公司的商标专用权；2．京之

某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及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本院认为： 

关于第 1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经过法定程

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

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本案中，天津市泰达公证处对被诉侵权产品的邮件签收、拆封查看、

订单信息浏览等过程进行证据保全公证并出具公证书，且公证书附有取证视频和照片，公

证书所附的物品照片与一审当庭拆封的公证处封存物品一致，在京之某公司未提供相反证

据的情况下，上述公证书及公证处封存物证足以证明京之某公司实施了销售被诉侵权产品

的行为。被诉侵权商品上使用了“ ”“ ”商标，系侵犯万普某公司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京之某公司销售该商品，侵犯了万普某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京之某公

司上诉称被诉侵权商品系“一件代发”，有可能是上家误发了带有“ ”“ ”

商标的商品，其不构成侵权，对此，本院认为，京之某公司作为销售经营者，应当对其所

销售商品负责，“一件代发”的发货模式并不影响其侵权行为成立，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

采信。 

关于第 2个争议焦点，京之某公司的涉案行为构成商标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赔偿损失

的民事责任。万普某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侵权行为受到的实际损失及京之某

公司因侵权获得的利益，请求适用法定赔偿，具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商标知名

度、京之某公司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经营规模以及万普某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出的合

理开支等因素，酌定京之某公司赔偿万普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 7000 元并无

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京之某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

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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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50元，由上诉人宿迁京之某商贸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陈加宽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刘孟坪 

书记员 陆思羽 

书记员  高童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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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川骥邦商贸有限公司与岳池县裕民加油站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

书 

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川 16知民终 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骥邦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永兴镇兴

亚路 31-3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700MA624DW86H。 

法定代表人：林志波，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执胜，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国锐，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岳池县裕民加油站，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裕民镇羊山

寺村七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1621793951083D。 

投资人：李乾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峰，四川洪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娟，四川洪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骥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骥邦商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岳池县裕

民加油站（以下简称“裕民加油站”）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

（2023）川 1681知民初 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4年 1月 5 日立案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骥邦商贸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裕民加油站立即停止侵犯骥邦

商贸公司第 21415831号“  ”商标的行为，即停止在加油站使用与

“  ”近似的标识；2.判令裕民加油站赔偿骥邦商贸公司经济损失

150,000 元；3.判令裕民加油站赔偿骥邦商贸公司维权合理开支 23,000 元；4.一二审

诉讼费用由裕民加油站承担。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在裕民加油站未主动提出先用权抗辩的情况下，主动适用抗辩权，违反

法律规定，本案也不符合先用权抗辩的构成要件，并且裕民加油站的成立时间不能等同其

实际使用被诉侵权标识的时间，因此一审法院对企业成立时间与标识使用时间产生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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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同时，裕民加油站也没有未证明在骥邦商贸公司注册商标之前已经适用被诉标识并

具有一定影响力，不符合先用权抗辩的法律规定。 

二、本案中骥邦商贸公司主张了裕民加油站存在三项商标侵权行为，一项是在公证书

的手机导航中，将”中川石油”作为标识使用，二是裕民加油站提供的证据中认可了曾经

直接使用了该标识，该事实有裕民加油站提供的照片为证，同时还主张了裕民加油站存

在”中州石油”的侵权事实，但一审法院仅对”中州石油”是否侵权进行了审查，完全忽

视了骥邦商贸公司另外主张的两项侵权事实。 

三、关于”中州石油”与“中川石油”是否属于近似标识的问题，一审法院对此认定

错误。州和川在字形上仅仅有三个小点的区别，从一般消费者的角度，无法区分或无法识

别，容易导致混淆，并且“中川石油”和“中州石油”如果同时存在于市场上，必定会损

害消费者和商标权人的利益，一审法院对“中州石油”和“中川石油”是否属于近似商标

以及是否构成侵权，法律适用错误，我方认为“中州石油”属于“中川石油”，容易造成

消费者混淆，由于裕民加油站自认使用过“中川石油”，因此即便后面改为“中州石

油”，其侵权的主观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在判定上商标是否近似时，应当考虑其具有搭便

车的主观意图。 

裕民加油站辩称，骥邦商贸公司主张裕民加油站已自认使用过“中川石油”不是事

实，说裕民加油站搭便车也不是事实，因为“中川石油”本身不是知名商标，裕民加油站

没有必要搭便车，裕民加油站成立时间在 2006年，在当地岳池裕民加油站的名气远远大于

“中川石油”的名气，而且裕民加油站销售对象主要是当地百姓及过路车辆。关于骥邦商

贸公司称一审法院说其加油站未主张先用权的问题，是因为裕民加油站是被告，未向法院

提出任何主张，仅是陈述事实，一审法院根据加油站陈述的事实和证据，驳回骥邦商贸公

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骥邦商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裕民加油站立即停止侵犯骥邦商贸公司

第 21415831号“ ”商标的行为，即停止在加油站使用与“ ”

近似的标识；2.判令裕民加油站赔偿骥邦商贸公司经济损失 150,000 元；3.判令裕民加

油站赔偿骥邦商贸公司维权合理开支 23,000元；4.本案诉讼费用由裕民加油站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骥邦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8月 25日，经营范围为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批准的内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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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经营活动。 

骥邦商贸有限公司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取得第 21415831 号“ ”商标，该商

标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为第 37类，包括运载工具加润滑油服务、运载工具清洗服务、

运载工具保养服务、运载工具清洁服务、运载工具故障修理服务、汽车保养和修理、运载

工具上光服务、车辆加油站、车辆服务站（加油和保养）（截止），商标注册时间为 2019

年 2月 28日，有效期至 2029年 2月 27日。 

2023年 6月 19日，骥邦商贸公司的委托人员在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公证员的见

证下，在广安市岳池县四二县道一处标有“中州石油”字样的加油站，以普通消费者身份

在该加油站通过手机移动支付进行消费并当场取得盖有“岳池县裕民加油站”公章的发票

一张，四川省成都市国力公证处公证员对上述手机移动支付截屏、发票及该加油站标有

“中州石油”字样的外观、内部现状进行拍照，进行保全证据公证。 

2023年 6月 30日，骥邦商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执胜以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名义

向裕民加油站发送《律师函》。经查询该律师函于 2023年 7月 1日被他人代收。 

另查明，裕民加油站成立于 2006年 9月 19日，投资人为李乾荣，企业类型为个人独

资企业，经营场所为广安市岳池县裕民镇羊山寺村七组，经营范围为零售：汽油（93#）、

柴油（0#）、润滑油（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是裕民加油站是否侵权了骥邦商贸公司第

21415831号注册商标专用权；二是如构成侵权，骥邦商贸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裕民加油站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裕民加油站为广安市岳池县裕民镇唯一

一家加油站，为路过该镇且有需求的车辆加油，在本镇有一定需求和知名度。骥邦商贸有

限公司在案涉商标获准注册后，并未在广安市岳池县裕民镇内开设“中川石油”字样的加

油站。从本案情况来看，一审法院认为裕民加油站被控使用“中州石油”字样的行为，不

具有攀附骥邦商贸公司涉案商标知名度的主观意图。首先，裕民加油站成立于 2006 年，早

于骥邦商贸公司，且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二者商标即或相似，骥邦商贸公司并未举示证据

证明裕民加油站在骥邦商贸公司注册案涉商标后才使用“中州石油”名称及图案；其次，

骥邦商贸公司第 21415831号注册商标指定或核定使用的部分服务与裕民加油站属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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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或类似服务，但骥邦商贸公司第 21415831号“ ”注册商标与裕民加油站

站内标注的“中州石油”字样，双方商标文字构成不同，呼叫及商标整体视觉效果均具有

一定区别，并不会构成使用相同或类似服务商的近似商标。因此，裕民加油站不构成对骥

邦商贸公司第 21415831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骥邦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

据，骥邦商贸公司要求裕民加油站承担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九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骥邦商贸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

1,880 元，由骥邦商贸公司负担。 

二审中，裕民加油站向本院提交了周维刚、唐联云的调查笔录，并申请二人出庭作

证。拟证明：中川石油、中州石油对裕民加油站未带来任何好处，并未产生品牌效益。 

骥邦商贸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认可，也达不到裕民加油站的证明

目的。第一、企业成立时间与被诉商标的使用时间是两个概念，一审法院混淆了企业名称

与商标的两个概念，导致了错误裁判。二、证人称很早之前使用过中州石油，现在没有使

用，该事实不能推翻公证书记载的事实，因为公证书已对相关使用情况进行了公正确认，

证人证言不能推翻公证书的事实。三、骥邦商贸公司一审已经提交大量证据证明其公司在

大量使中川石油标识，由其在以绵阳为主的各地，开设了很多家中川石油加油站，中川石

油在四川省内甚至西南地区早已具有较高知名度，因此案涉商标的知名度和显著性本身非

常高，并且在岳池县是否实际开设中川石油店铺，与被诉标识是否构成侵权是两个概念，

不影响侵权成立，原因是商标的排他权是全国范围内的， 只要商标注册成功，权利人有

权对全国任何地方使用该标识的人提起侵权诉讼。本案的普通消费者无法区分中川石油和

中州石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容易导致消费者混淆，对于裕民

加油站使用“中州石油的”行为，同样属于侵权行为。 

本院认证认为，裕民加油站申请周维刚、唐联云本人出庭作证，真实性予以认可，证

人证言的证明力结合本案案件事实综合认定。 

本院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一致，对此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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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裕民加油站是否侵犯骥邦商贸公司第 21415831号注

册商标专用权；二、如构成侵权，骥邦商贸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如何确定，裕民加油站如

何承担赔偿责任。 

一、裕民加油站是否侵犯了骥邦商贸公司第 21415831 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结合案件事

实及当事人诉辩意见，对骥邦商贸公司主张的裕民加油站的被控侵犯商标权行为评述如

下： 

（一）关于裕民加油站在手机地图上使用“中川石油”标识是否侵犯骥邦商贸公司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问题。据骥邦商贸公司提供的《公证书》中的手机定位截图显示，裕民加

油站在手机地图上使用了“中川石油裕民农机加油站”的名称，其中包含“中川石油”字

样。该事实已经为生效公证文书所证明，鉴于裕民加油站没有提供足以推翻该事实的相反

证据，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商标的核心功能在于识别商品和服务的来源。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

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

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手机地图是经营者进行线上广告宣传的重要方式，消费

者也习惯于在互联网上查找和选择店铺。本案中，裕民加油站在手机地图中使用“中川石

油裕民农机加油站”名称意在通过手机地图招揽顾客，车主在行车时多使用手机地图导

航，过往车辆可以通过手机地图知晓加油站的存在，同时车主在加油时往往希望油品有保

障而选择有品牌的加油站加油，而该名称中突出使用的“中川石油”字样正起到了指示商

品或服务来源的作用。因此裕民加油站的该使用行为属于商标性使用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

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本案中裕民加油站提供

汽油（93#）、柴油（0#）、润滑油服务，与骥邦商贸公司提供的运载工具加润滑油服务、

车辆加油站等服务构成相同服务。裕民加油站在手机地图上使用的“中川石油”与骥邦商

贸公司的注册商标在文字构成与排列顺序上均相同，可以认定为相同商标。此外，虽然裕

民加油站成立于 2006年，并在岳池县裕民镇从事加油站经营活动至今，该时间早于骥邦商

贸公司提出商标申请的 2016年，但是本案中裕民加油站并未提供其在成立之初或早于骥邦

商贸公司申请商标注册的时间和使用注册商标的时间使用了“中州石油”或“中川石油”

标识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不符合在先使用抗辩的构成要件。故裕民加油站未经商标注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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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可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侵犯了骥邦商贸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

权。 

（二）关于裕民加油站是否曾在加油站上使用“中川石油”标识，侵犯骥邦商贸公司

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问题。骥邦商贸公司主张裕民加油站在一审庭审中举示的在加油站使

用“中川石油及图”标识的照片构成对其主张的侵权事实的自认。骥邦商贸公司则表示该

图片是为了进行对比通过电脑合成，未实际在加油站上使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

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 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

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本案中骥邦商贸公司在诉讼中未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方式

对骥邦商贸公司主张的侵权事实明确表示承认，并明确否认了侵权事实，骥邦商贸公司认

为裕民加油站的行为构成自认，无法律依据。同时，骥邦商贸公司主张裕民加油站曾在加

油站上使用“中川石油”标识侵 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骥邦商贸

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裕民加油站曾在加油站实体上使用“中川石油”标识，本院对该事实不

予认定，故骥邦商贸公司称裕民加油站曾在加油站上使用“中川石油”标识，侵犯其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裕民加油站使用的“中州石油”标识与骥邦商贸公司的注册商标是否构成

相同或近似商标，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二）项规

定的商标相同，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

别。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

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

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

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本案中，骥邦商贸公司的注册商标与被

诉侵权标识均为图文组合商标，其中文字部分“中川石油”与“中州石油”是主要用于呼

叫的部分，属于商标的主要部分，二者区别在“川”字和“州”字的区别。“川”字和

“州”字在读音和含义上存在明显区别，在字形上存在三个“点”的区别，相关公众施以

一般注意力容易将二者区分开来。且二者使用的图形均呈椭圆形，被诉侵权标识使用的图

形，背景上半部为橙色、下半部为蓝色，其中橙色区域大于蓝色区域，中心图案为白色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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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状中心对称“工”字图案；注册商标使用的图形，背景同样由橙色和蓝蓝相间组成，中

心图案为花蕊状左右对称图案。二者都使用了橙蓝交替的颜色作为背景图案，但是前者橙

色部分占比更少且颜色较浅，偏向黄色；后者橙色部分占比更多，且颜色更深。二者中心

图案在外形以及描述的事物上也完全不同。因此，被诉侵权标识和注册商标在呼叫、含

义、整体视觉效果上不同，在隔离比较中，不会给消费者留下相似的印象，不构成相同或

近似商标，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淆。故本院认为裕民加油站在加油站上使用被诉侵权标识

的行为不侵犯上诉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综上所述，裕民加油站在手机地图上使用“中川石油”标识的行为构成对骥邦商贸公

司第 21415831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主张的其他侵权行为不侵犯骥邦商贸公司第

21415831号注册商标专用权。对此，裕民加油站在手机地图上应当停止使用

“ ”标识。 

二、骥邦商贸公司主张的赔偿数额如何确定，裕民加油站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

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均难以确定的，人

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商标法的规 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

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 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

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

定。本案中，骥邦商贸公司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因裕民加油站的侵权行为所受到的损

失 或裕民加油站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且涉案注册商标的知名度较低，裕民加油站

经营地限于岳池县裕民镇，服务对象主要为裕民镇村民，而“中川石油”标识通过手机地

图或其他方式为裕民加油站带来的商誉较低。故考虑涉案注册商标的商标价值、裕民加油

站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后果、持续时间、销售规模、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

开支等各种综合因素，本院酌情认定岳池县裕民加油站赔偿骥邦商贸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

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 支共计 50,0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四川骥邦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华蓥市人民法院（2023）川 1681知民初 185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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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岳池县裕民加油站立即停止在手机地图上使用“ ”标识； 

三、岳池县裕民加油站于本判决生效日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四川骥邦商贸有限公司经济

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 50,000元； 

四、驳回四川骥邦商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1880 元，由岳池县裕民加油站负担 545元，四川骥邦商贸有限公司负

担 133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3760 元，由岳池县裕民加油站负担 1090 元，四川骥邦商

贸有限公司负担 267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

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

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成代军 

审判员  戴建军 

审判员  黄  正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陈  雪 

书记员   阳  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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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二审

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鲁 17民终 5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经营场所山东省单县南城浙江商贸城 15

号 8A。 

经营者：郭庆娟，女，1975年 6月 2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单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绪杰（系郭庆娟之夫），住山东省单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市青阳

南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张永杰，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衍辉，山东鲁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因与被上诉人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樱花卫厨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法院（2023）鲁 1723 民初

46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4年 1月 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

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

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一、上诉人销售的商品未侵犯被上诉人的注册商标权，一审判决认定侵权系认定

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提供的收条显示为普通货物，未显示系樱花产品。其次，被上

诉人提供的公证书不能证明上诉人销售的货物为樱花产品，无法证明公证员是当场取证，

也不能证明涉案产品是在上诉人的门市购买的。退一步讲，即使公证员到场取证，但因公

证员在购买过程中隐瞒真实身份、以第三方的名义购买，属于为恶意诉讼进行的取证。因

此公证程序不合法，公证书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一审判决认定构成侵权明显证据不

足，应依法予以纠正。二、即使认定构成侵权，一审判决赔偿的数额过高。上诉人销售的

商品仅为一个水槽，价款不高。曹县法院、济宁法院对同类产品判决赔偿数额为 3000元左

右，一审法院判决赔偿 7000元明显过高。菏泽中院审理的该类案件也没有超过该数额的。

三、被上诉人系恶意诉讼。被上诉人维权前可以采取告知上诉人销售的商品是否存在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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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通知上诉人停止销售等措施，但被上诉人并未采取措施，而是提起诉讼。被上诉人并

非真实的诉讼维权，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获得收入的途径。对于这种恶意诉讼的行为，法院

应当制止而不是扩大赔偿范围。综上，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

误，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樱花卫厨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

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上诉人并未提交有效证据推

翻被上诉人原审提交的公证书，原审法院认定公证书的效力并依法作出裁判没有任何问

题。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认定公证书的效力

并依法作出裁判完全正确。二、原审法院判赔数额得当。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侵权并

依法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合计 7000元，符合本案的事实情况，判

赔金额合法合理，应予维持。三、被上诉人通过诉讼维权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的被

上诉人恶意维权没有事实依据。被上诉人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获得涉案商标的权利，通过

多年的维护、发展，品牌力量及商标价值显著提升，很多侵权人正是看重被上诉人的品牌

价值，通过商标侵权获取非法利益。被上诉人依法通过诉讼打击侵权无可厚非，是正当的

维权方式。 

樱花卫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樱花”系列

注册商标的产品；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

3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主体及商标注册情况。樱花卫厨公司成立于 1994年 4月 12

日，原企业名称为樱花卫厨（中国）有限公司，于 2008年 5月 9日经核准变更企业名称为

樱花卫厨公司，注册资本 3.2 亿元，经营范围为生产热水器、燃气灶、吸油烟机和其他厨

房器具等。樱花卫厨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第 8574249号“樱花”注册

商标，有效期为 2011年 8月 28日至 2021年 8月 27日，经续展有效期至 2031年 8月 27

日。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第 11类：燃气热水器；水龙头；水槽等。原告取证情况。

（2023）鲁济南钢都证民字第 1122号公证书载明，济南市天桥区泉舜知识产权代理服务中

心的委托代理人孙涛于 2023年 2 月 15日向该处申请证据保全公证。2023年 2月 19 日 10

时 59分，公证员和申请人的代理人孙涛来到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白云南路单县小商品市场东

门旁 15A-8A号的“红日厨卫”店铺，孙涛以普通消费者的名义花费 210元购得“水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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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取得单据 1张、名片 1张；孙涛用经公证员清洁性检查的照相设备对上述店铺外观及

内部场景进行拍照，取得照片 6张。公证员对上述过程进行拍照并对商品进行了封存。侵

权产品比对情况。当庭查验封存物品，内含水槽一套，该水槽上方部位有“樱花”字样。

经比对，“樱花”二字与原告享有的第 8574249号注册商标构成相同。其他情况。另查

明，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郭庆娟，成立日期 2015年 9月 23日，

经营范围：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侵害商标权纠纷。樱花卫厨公司系第 38574249号“樱花”注册

商标的权利人，上述商标目前处于有效期内，其享有的商标专用权应受法律保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

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

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行为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均属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从相关公众施以一般注意力的情况下，对

比商标中文字的读音、字形、含义，图形的构图和颜色等，判断二者整体或主要部分是否

容易导致混淆。本案中，被诉侵权产品为水槽，与第 8574249号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

同类，且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销售的侵权产品上标注的为“樱花”，与樱花卫厨公司注册

商标中主要识别部分“樱花”一致，容易使相关公众对产品来源产生误认，故被诉侵权产

品属于侵犯樱花卫厨公司注册商标的产品。樱花卫厨公司诉请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停止侵

犯其所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赔偿经济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

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

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

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本案中，樱花

卫厨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侵权所受损失或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因侵权所获得的收益，

亦无商标许可使用费可供参考，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注册商标所具有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被告侵权的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经营规模和方式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

为所付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认定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赔偿樱花卫厨公司经济损失及

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 7000元，对樱花卫厨公司请求赔偿数额超出部分不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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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六条、第

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单县红日厨

卫门市部立即停止销售侵犯原告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第 8574249号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产品；二、被告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樱花卫厨

（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 7000 元；三、驳回原告樱花卫厨（中国）

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 275元，由原告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215元，由被

告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负担 6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一审期间提交的公证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公证是公证机

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

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

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

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公证书是公证机构依法出具的法律文书，在没有

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其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并无不当。单县红日厨卫门市

部主张案涉公证书程序违法无效，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本案中，被控侵权商品上的“樱花”字样与被上诉

人案涉注册商标相同，上诉人在经营过程中售卖无生产厂名和厂址的产品，且未提供合法

来源的证据，构成实施侵害被上诉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关于侵权赔偿数额。上诉人主张一审判令的赔偿数额过高，与同类判决数额不一致。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本案涉案注册商标所具有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上诉人侵权的

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性质、经营规模和方式以及被上诉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付出的

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认定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7000元并无明显不当，应予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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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上诉人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

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

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50元，由单县红日厨卫门市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孙富柱 

审判员 李慎可 

审判员 邢保贞 

二〇二四年二月七日 

法官助理 刘莹莹 

书记员 张艳艳 

 

 


